
台风灾害损失申报须知                         
                                                                         

一、为什么需要办理灾害损失申报？ 
  （一）、所得税部分：ａ、个人综合所得税采列举扣除额者

得列为灾害损失扣除项目。ｂ、营利事业所得税得

列灾害损失做为当期非营业损失，但损失较为巨大

者，得于五年内平均摊列（ 小规模营利事业未办

结算申报，灾害损失如经查明属实，除受有保险赔

偿者外，准依照所得税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自其当

年度所得额中核实减除）。营利事业因遭受不可抗

力灾害以致帐簿凭证灭失者，应并同灾害损失报请

稽征机关派员勘查，如经勘查属实或提出确实证据

证明属实，稽征机关得依该事业以前三个年度经稽

征机关核定纯益率之平均数核定，其属新开业或由

小规模营利事业改为使用统一发票商号者，得依上

年度查帐核定当地同业之平均纯益率核定之。 

  （二）、营业税部分：请参阅三、（四）。 

  （三）、货物税及烟酒税部分：请参阅三、（五）。 
   

二、纳税义务人应于何时办理申报手续？申报日期如何

认定？
  （一）、纳税义务人应于灾害发生后三十日内检具损失清单

及证明文件，报请该管稽征机关派员勘查。 

  （二）、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得委由村（里）长、村（里

）干事代理就受灾户灾害损失情形，分别造具损失

清册，并检具相关证明文件，统筹办理申报手续。 

  （三）、申报日期以灾害损失申报书收文日期为准，邮递者

以寄发灾害损失申报书邮戳日期为准。 

 

三、灾害损失金额如何认定？ 
  （一）、下列情形可免由稽征机关勘验，采书面审核： 

     １、综合所得税： 

         灾害地区之纳税义务人申报灾害损失金额在新台币
（下同）十五万元以下者，得凭村（里）长或村（

里）干事签章证明之损失清单或由纳税义务人自行

拍照举证并同损失清单送所辖国税局申报灾害损失

。 

     ２、营利事业所得税： 

      (１)已投有保险者（不论金额多寡），可凭保险或公证

公司出具之损失清单、营利事业固定资产或商品、

原物料灾害申请书，其属固定资产者，尚须检附截

至灾害发生前一日之财产目录、回复原状已支付之

凭证复印件、灾害现场及毁弃物之照片(须加注日

期)做为损害证明。 

      (２)损失金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下之营利事业，可凭前

款所附之有关资料做为损害证明。 

   (二)、营利事业申报之灾害损失，受有保险赔偿部分，不

得列为费用或损失；其未受保险赔偿部分，应依下

列规定认定： 

     １、固定资产（如建筑物、机械及器具设备等）遭受灾

害全部灭失或损毁不堪使用无残余价值者，应按该

项资产账面未折减余额计算认定；其部分遭受灾害

损坏仍得修复者，应按该损坏部分所占该项资产之

比例，依账面未折减余额计算认定。 

     ２、商品、原物料、在制品、半制品及在建工程等因灾

害而变质、损坏、毁灭、废弃者，应审酌灾情，实



地盘点监毁或参酌相关证明文件，依据有关帐证资

料核实认定。 

   ３、营利事业因建筑物损毁致帐簿凭证一并灭失者，应

依下列规定认定： 

（１）固定资产、原物料、商品之损失数量：应就其申报

之灾害损失数量，分别参考灾害现场空间、财产目

录、当年度营业收入、期初存货数量或依原销售厂

商出具之销货发票复印件资料等审酌核认。 

（２）固定资产、原物料、商品之损失价格：固定资产应

依上年度财产目录所载账面余额减除当年度迄灾

害发生时折旧后之价额认定；当年度新购入者，依

原销售厂商出具之销货发票复印件或参酌市价认

定。原物料、商品应依原销售厂商出具之销货发票

复印件或分别参考报章杂志所载市场价格、同业间

帐载相同货品加权平均价格或营利事业上一年度

期末存货价格等审酌认定；其无相同货品价格数据

可供参酌者，得以类似货品价格估列认定。 

   （三）、综合所得税灾害损失金额之认定，其申报损失总金
额超过十五万元者，依下列规定办理： 

１、房屋全倒或损毁不堪使用者，其房屋损失金额，稽

征机关系依当期房屋评定现值认定其灾害损失金额

。但如能提示购屋成本及改良资本支出（买卖契约

书、且该契约书附有付款纪录或另有付款之凭证）

经查证属实者，以购屋成本及改良资本支出成本扣

除折旧认列；买入契约书未分别订定房屋及土地价

款者，按房地买进总额按房屋评定现值占土地公告

现值及房屋评定现值之比例减除折旧后认列，但有

残值或尚可利用者，应估计其残值扣减之。 

２、房屋如仅部分遭受损害者，其损失金额，稽征机关

系依前述原则计算之房屋价值，按受损程度比例计

算；纳税义务人如主张实际发生之损失金额高于上

开稽征机关认定之金额者，得检具修理费凭证报请

稽征机关核实认定，但其金额不得超过该受灾房屋

按前述价格计算之全毁损失金额。 

３、房屋仅屋瓦、门窗、地板、装潢等受损或围墙、篱

笆倒塌者，稽征机关应辅导纳税义务人于上开规定

期间内申报，稽征机关应于会勘时拍照存证，并以

纳税义务人修理恢复原状（指结构、质料与原物同

级而言，其不同级者，应估价核定）之修理费用核

实认定损失，但有残值或尚可利用者，应估计扣减

之。 

４、交通工具、家具及日常用品损失金额之认定方式如

下： 

（１）交通工具可根据其厂牌、形式、购进日期、价格

及已使用年数与折旧等，参考营利事业固定资产

耐用年数表，依所得税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一

律以平均法予以估算，其可恢复使用者，准以修

理费用核实认定，但其金额不得超过原取得价格

。 

（２）房屋全倒或损毁不堪使用者，其家具及日常用品

之损失金额，应由纳税义务人检具相关证明文件

，由稽征机关核实认定。 

５、农作物如属多年生果树者，可适用灾害损失列举扣除

。其损失金额，原则上系以各县市政府办理征收土地

地上物补偿之查估标准认定。 

６、贵重金饰、古董、艺术品之损失，如无取得足资采

信之证明文件及估价证明，不得认定损失。 



７、衣服、日常用品等发生损失，无法提出损失证明文

件者，其损失金额以不超过当年度所得税法规定之免

税额合计数为限。 

８、财物之修复，以取得之统一发票或收据，核实认定

其损失金额，如营业人未给予合法凭证，仅开具估价

单，致无法提供合法凭证者，得由纳税义务人出具切

结书，并载明无法取得凭证之原因及实际支付之金额

，经查证属实者，得按其实际支出之金额认定灾害损

失。 

９、上述灾害损失标的物受有损害赔偿、保险赔偿、救

济金及残值出售者，应以减除上开金额后之余额作

为灾害损失金额。 

１０、稽征机关于勘查后应核发灾害损失证明，纳税义务

人于办理九十三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前尚未收

到该项证明者，可径向所辖分局或稽征所申请补发

。 

（四）营业税： 

１．小规模营业人因受灾影响无法营业者，由所辖分局、稽

征所主动派员勘查，或由营业人向所辖分局或稽征所申

请，准予扣除其未营业之天数，以实际营业天数查定营

业税。 

２．按一般税额计算自行申报销售额与税额营业人之商品、

原物料、在制品、半制品及制成品，因灾害而变质、损

坏、毁灭或废弃者，报经由所辖分局或稽征所主办营利

事业所得税单位派员现场勘查核实认定后，将认定结果

通报营业税服务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施行

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予以认定。 

(五)、货物税及烟酒税： 

１、货物税及烟酒税灾害损失之勘查认定，比照营利事业所

得税灾害损失勘查规定办理。 

２、受灾之货物税及烟酒税厂商，其已税货物或烟酒如受损

或消灭致不能出售者，应检具证明文件，依货物税条例

及烟酒税法有关规定办理退税。 

３、经查明确因受灾致无法如期申报缴纳九十三年六月份出

厂货物或烟酒之应纳税款者，准展延其申报缴纳期限至

同（九十三）年八月十五日。 

（六）、执行业务者及其它所得者（如医师、律师、会计师、

幼儿园、托儿所、补习班等）比照营利事业所得税灾

害损失规定办理。 

（七）、房屋税、地价税、使用牌照税部分：请向当地税捐稽

征处及其分处查询。 

 

四、纳税义务人办理灾害损失申报如有疑问，可向何处

查询﹖ 
    营利事业所得税、综合所得税、营业税、货物税及烟酒税

，请打电话到所辖分局或稽征所或各局服务中心之免费服

务电话０８００－０００３２１；房屋税、地价税、使用

牌照税，请向当地税捐稽征处或其分处查询。 

 

五、受灾户可以何种方式申报﹖ 
    除直接向本局所属分局、稽征所申报外，亦可以邮寄、传

真及因特网申报。 
 

 
 

 

 



个 人 灾 害 损 失 申 报 （核定）表 
申报灾害损失如下表：请于勘查后核发灾害损失证明，以凭于灾害发生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时减除。 

 

申报人姓名 
 户 籍 住 址

 市     区市        里         邻           路

县        镇乡          村 

     段    巷    弄        号之      （     室） 

日

 

身分证统一编号     

盖

章 

 

灾 害 发 生 地 址

 市     区市        里         邻           路

县        镇乡          村 

     段    巷    弄        号之      （     室） 

联

络

电

话 

夜  

申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灾 害 发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灾 害 原 因  
受保险赔偿或救济金：1.□无 

                    2.□有，金额            元 

申    报    人    填    报    栏 稽    征    机    关    核   定   栏 

财产名称 厂 牌 数量 所 有 人
与申报人

关 系 
取得日期 取得金额

申报损失

程度 ( % )

申报损失金

额或修理费

实 际 受 损

程 度 ( % )

已 用

年 数
残 值 未折减余额

拟 核 定 损

失 金 额

举证资料附

件 号 码
核 定 说 明 

                

                

                

                

                

                

                

                

合 计    合 计    

说

明 

               此  致 

 财政部        国税局     分局、稽征所 

1.申报时请检附损失证明文件，如照片、警察机关或村、里长证明文件及受损财产之

取得凭证（如欠缺凭证，亦请估列取得时间、金额）等供核。 

2.受损财产准备修理者，应将估价单同时附送，并于本分局（稽征所）派员勘查后，

 检送修理费发票或收据，以凭核实认定。 

3.请于灾害发生日后十五日内报备。 

 
一、核准机关文号：             年    月    日        字            号。 

   
已 

二、本案  减除保险赔偿或救济金，灾害损失拟核定为新台币        元。 
    未 
三、个人灾害损失证明函稿并案陈核。 

 

窗体编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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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事业固定资产及设备报废或灾害申请书 
营利事业 
名 称 (盖章)

统一编号 

负责人 (盖章) 营业地址
 
 

灾害发生地点

（或设备存放）
 

联络人姓名    灾害发生

日 期    年 月 日 申报

日期  年 月 日

报废原

因或损

毁程度

 损失净额

（总计）
 取 得 证

明 文 件
 

电 话  

投 保 
金 额 

 

帐       载       情        形 申    报    事    项 调 查 核 定 意 见 

报 废 或 受 灾 部 分取 得 
年 月 日 

设备或资

产 名 称
数 量 单 位 取 得 金 额 耐 用

年 数

折 旧

方 法

已 提 折

旧 累 积

账 面

余 额 数 量 金 额 残 值 损 失 净 额
数 量 金 额 残 值 损失净额 拟核定情形 

                  

                  

                  

                  

                  

                  

                  

                  

                  

                  

小  计            

  此   致 

财政部           国税局        分 局               年  月  日 

                         稽征所 

窗体编号：1-4 



营利事业原物料、商品变质报废或灾害申请书 
营利事业 
名 称 (盖章) 负 责 人       (盖章) 营业地址

及 电 话
 灾害发生地点

及 联 络 电 话
 

统 一 
编 号 

 申报

日期  年 月 日 □库   存

□销货退回

货 物 税 厂 商

□ 是  □ 否

受 损 或

灾害原因
 取 得 证

明 文 件
 灾害发

生日期
   年 月 日

有无投

保 险 
□ 有 
□ 无 

申          报          事          项 调  查  核  定  意  见 

期 初 存 量 本期购进或生产 实 际 受 损 或 受 灾

品 名 数 量 单 位 单 价 金 额 数 量 单 价 金 额

已销售

或耗用

数 量

申 请 报 废

或 灾 害 前

一 日 账 面

应 结 存 量 数 量 单 价 金 额 残 值 损 失 净 额

数 量 单 价 金 额 残 值 损失净额 拟核定损失情形 

                     

                     

                     

                     

                     

                     

                     

                     

                     

                     

                     

                     

                     

                     

  此   致 
财政部            国税局        分 局              年  月  日 
                          稽征所 

窗体编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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